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44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甲○○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收養乙○○○為養女，應

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甲○○（男、民國00年0月0

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聲請人即被收

養人乙○○○（女、000年00月0日生）生母丙○○之配偶，

於113年11月7日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同意

（被收養人父梁○○於104年4月22日死亡），收養人與被收

養人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書，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

聲請本院認可；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吉祥醫事檢

驗所檢驗報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在職證明、經我國駐越

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認證之被收養人居住資料證明、讓兒

童當養子女之同意書、被收養人出生證明及被收養人生父死

亡證明書為證。

二、按收養事件，其中一方為外國人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4條第1項規定，收養之成立及終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

養者之本國法。收養人為中華民國人民，被收養人乙○○○

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以下簡稱越南）人，有出生證明書

在卷可憑，故本件有關收養成立，即應適用被收養者本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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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越南法律規定及收養者本國法即我國法律規定。次按收養

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

子女者，得單獨收養；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

滿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2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為

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

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

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

項、第1074條第1款、第1076條之1第1項本文、第1076條之2

第2項、第3項、第1079條之1及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越南收養法第29條規定，常住外國之外國人，應符

合本法律第14條與個別國家相關法律條文所有規定；依同法

第8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規定，外國人收養越南小孩，

應符合下列要件：1.未滿16歲兒童們可供收養；若收養人為

繼父母、母方或父方之姑姨伯叔舅父，則自16到18歲兒童們

可供收養。2.收養人應具有十足行為能力，且有十足健康、

經濟條件及膳宿設備以確保被收養兒童之照護、扶養與教

育，如收養人為繼父母，則不適用。3.收養人至少較被收養

人年長20歲。4.具有良好道德風尚。5.收養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失去申請收養資格：（一）對彼等子女們某些父母權利

遭受限制。（二）為教育、醫療在法律教育中心接受行政制

裁服刑中。（三）在監服刑中。（四）因蓄意干犯他人生

活、健康、尊嚴及榮譽，虧待祖父母、雙親、配偶、子女們

或照護人，誘惑、脅迫、或隱藏青少年罪犯、非法買賣、交

換、侵佔兒童們其中任何一項罪行而被判刑，在犯罪紀錄上

不得減刑者。

三、經查：（一）被收養人乙○○○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其

與收養人甲○○於113年11月7日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由收養

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並經被收養人生母丙○○同意，收

養人與被收養人間確有收養之合意，經收養人、被收養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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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到庭陳明收養、同意收養

及出養之意願（本院113年11月7日訊問筆錄參照）。（二）

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派員進行訪視，訪視報告略以：1.出養必要性：觀察被

收養人生母身心及經濟狀況應尚屬穩定，另被收養人生母稱

收養人父母應可幫忙照顧被收養人，而被收養人生母對於被

收養人未來之照顧安排皆有初步想法，惟考量本件即便法院

認可收養，被收養人生母權利義務不會有所變動，故本件應

無需討論被收養人生母之出養必要性。2.收養人現況：收養

人現年54歲，觀察收養人外觀並無明顯影響其行為能力之情

事，收養人目前擔任碼頭安檢人員，自稱收入可維持家計。

另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於110年認識，於111年登記結婚，

至今婚齡1年多，收養人稱與被收養人生母會共同討論事

情，家庭分工應屬明確，且收養人稱不會去聲請終止收養，

評估收養人收養態度應屬積極。3.試養情形：被收養人平時

住在越南，而收養人稱其曾去越南找過被收養人，且被收養

人住越南時，收養人會透過被收養人生母手機與被收養人視

訊，另被收養人於113年10月26日來台灣，目前住在收養人

家中，預計113年11月10日又會返回越南，然本會認為被收

養人居留在台灣時間尚短，較難評估其試養狀況。被收養人

現年11歲，經本會社工請翻譯人員協助和被收養人說明收養

在法律上的意涵，被收養人表示可以了解，被收養人並稱同

意被收養。4.綜合評估：評估收養人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

皆屬穩定，且收養人對於法院認可收養後，關於被收養人照

顧也有初步規劃，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也清楚知悉收養實

質意涵以及未來對於被收養人應盡的權利義務，評估收養人

應已準備好扮演父親的角色，亦具備足夠的能力可以負擔被

收養人的照顧責任，又本件被收養人生父已過世，考量收養

人收養被收養人後，能補足被收養人對於父親角色的空位，

亦能讓被收養人生母與被收養人團聚生活，評估本案應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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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之合適性，建議本案宜認可收養等語。以上，有該基金

會113年11月5日財龍監字第113110015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

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情，認收養人已與被收養人生母結婚，且收養人

之經濟能力穩定，身體狀況正常，足以對被收養人為妥善之

照顧。被收養人乙○○○係12歲之未成年人，於本院審理

時，表示同意由收養人收養，子女意願應予以尊重。綜觀全

案卷證及主管機關訪視報告所示，堪認本件收養並無得撤銷

或無效之原因，亦無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且亦符合越

南收養法規，復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自應予認可，並

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113年11月7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

時發生效力。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3條，

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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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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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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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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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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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44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甲○○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收養乙○○○為養女，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乙○○○（女、000年00月0日生）生母丙○○之配偶，於113年11月7日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同意（被收養人父梁○○於104年4月22日死亡），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書，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聲請本院認可；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吉祥醫事檢驗所檢驗報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在職證明、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認證之被收養人居住資料證明、讓兒童當養子女之同意書、被收養人出生證明及被收養人生父死亡證明書為證。
二、按收養事件，其中一方為外國人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4條第1項規定，收養之成立及終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之本國法。收養人為中華民國人民，被收養人乙○○○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以下簡稱越南）人，有出生證明書在卷可憑，故本件有關收養成立，即應適用被收養者本國法即越南法律規定及收養者本國法即我國法律規定。次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者，得單獨收養；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滿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2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為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項、第1074條第1款、第1076條之1第1項本文、第1076條之2第2項、第3項、第1079條之1及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越南收養法第29條規定，常住外國之外國人，應符合本法律第14條與個別國家相關法律條文所有規定；依同法第8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規定，外國人收養越南小孩，應符合下列要件：1.未滿16歲兒童們可供收養；若收養人為繼父母、母方或父方之姑姨伯叔舅父，則自16到18歲兒童們可供收養。2.收養人應具有十足行為能力，且有十足健康、經濟條件及膳宿設備以確保被收養兒童之照護、扶養與教育，如收養人為繼父母，則不適用。3.收養人至少較被收養人年長20歲。4.具有良好道德風尚。5.收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失去申請收養資格：（一）對彼等子女們某些父母權利遭受限制。（二）為教育、醫療在法律教育中心接受行政制裁服刑中。（三）在監服刑中。（四）因蓄意干犯他人生活、健康、尊嚴及榮譽，虧待祖父母、雙親、配偶、子女們或照護人，誘惑、脅迫、或隱藏青少年罪犯、非法買賣、交換、侵佔兒童們其中任何一項罪行而被判刑，在犯罪紀錄上不得減刑者。
三、經查：（一）被收養人乙○○○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其與收養人甲○○於113年11月7日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並經被收養人生母丙○○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確有收養之合意，經收養人、被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到庭陳明收養、同意收養及出養之意願（本院113年11月7日訊問筆錄參照）。（二）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派員進行訪視，訪視報告略以：1.出養必要性：觀察被收養人生母身心及經濟狀況應尚屬穩定，另被收養人生母稱收養人父母應可幫忙照顧被收養人，而被收養人生母對於被收養人未來之照顧安排皆有初步想法，惟考量本件即便法院認可收養，被收養人生母權利義務不會有所變動，故本件應無需討論被收養人生母之出養必要性。2.收養人現況：收養人現年54歲，觀察收養人外觀並無明顯影響其行為能力之情事，收養人目前擔任碼頭安檢人員，自稱收入可維持家計。另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於110年認識，於111年登記結婚，至今婚齡1年多，收養人稱與被收養人生母會共同討論事情，家庭分工應屬明確，且收養人稱不會去聲請終止收養，評估收養人收養態度應屬積極。3.試養情形：被收養人平時住在越南，而收養人稱其曾去越南找過被收養人，且被收養人住越南時，收養人會透過被收養人生母手機與被收養人視訊，另被收養人於113年10月26日來台灣，目前住在收養人家中，預計113年11月10日又會返回越南，然本會認為被收養人居留在台灣時間尚短，較難評估其試養狀況。被收養人現年11歲，經本會社工請翻譯人員協助和被收養人說明收養在法律上的意涵，被收養人表示可以了解，被收養人並稱同意被收養。4.綜合評估：評估收養人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皆屬穩定，且收養人對於法院認可收養後，關於被收養人照顧也有初步規劃，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也清楚知悉收養實質意涵以及未來對於被收養人應盡的權利義務，評估收養人應已準備好扮演父親的角色，亦具備足夠的能力可以負擔被收養人的照顧責任，又本件被收養人生父已過世，考量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後，能補足被收養人對於父親角色的空位，亦能讓被收養人生母與被收養人團聚生活，評估本案應具有收養之合適性，建議本案宜認可收養等語。以上，有該基金會113年11月5日財龍監字第113110015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情，認收養人已與被收養人生母結婚，且收養人之經濟能力穩定，身體狀況正常，足以對被收養人為妥善之照顧。被收養人乙○○○係12歲之未成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同意由收養人收養，子女意願應予以尊重。綜觀全案卷證及主管機關訪視報告所示，堪認本件收養並無得撤銷或無效之原因，亦無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且亦符合越南收養法規，復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自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113年11月7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44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甲○○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收養乙○○○為養女，應予認
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甲○○（男、民國00年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
    人乙○○○（女、000年00月0日生）生母丙○○之配偶，於113年
    11月7日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同意（被收養人
    父梁○○於104年4月22日死亡），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訂立書面
    收養契約書，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聲請本院認可
    ；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吉祥醫事檢驗所檢驗報告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在職證明、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認證之被收養人居住資料證明、讓兒童當養子女之
    同意書、被收養人出生證明及被收養人生父死亡證明書為證
    。
二、按收養事件，其中一方為外國人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第54條第1項規定，收養之成立及終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
    養者之本國法。收養人為中華民國人民，被收養人乙○○○為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以下簡稱越南）人，有出生證明書在
    卷可憑，故本件有關收養成立，即應適用被收養者本國法即
    越南法律規定及收養者本國法即我國法律規定。次按收養應
    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
    女者，得單獨收養；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滿
    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2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為同意
    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
    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
    ，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項、
    第1074條第1款、第1076條之1第1項本文、第1076條之2第2
    項、第3項、第1079條之1及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再按越南收養法第29條規定，常住外國之外國人，應符合
    本法律第14條與個別國家相關法律條文所有規定；依同法第
    8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規定，外國人收養越南小孩，應
    符合下列要件：1.未滿16歲兒童們可供收養；若收養人為繼
    父母、母方或父方之姑姨伯叔舅父，則自16到18歲兒童們可
    供收養。2.收養人應具有十足行為能力，且有十足健康、經
    濟條件及膳宿設備以確保被收養兒童之照護、扶養與教育，
    如收養人為繼父母，則不適用。3.收養人至少較被收養人年
    長20歲。4.具有良好道德風尚。5.收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失去申請收養資格：（一）對彼等子女們某些父母權利遭受
    限制。（二）為教育、醫療在法律教育中心接受行政制裁服
    刑中。（三）在監服刑中。（四）因蓄意干犯他人生活、健
    康、尊嚴及榮譽，虧待祖父母、雙親、配偶、子女們或照護
    人，誘惑、脅迫、或隱藏青少年罪犯、非法買賣、交換、侵
    佔兒童們其中任何一項罪行而被判刑，在犯罪紀錄上不得減
    刑者。
三、經查：（一）被收養人乙○○○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其與收
    養人甲○○於113年11月7日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由收養人收養
    被收養人為養女，並經被收養人生母丙○○同意，收養人與被
    收養人間確有收養之合意，經收養人、被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到庭陳明收養、同意收養及出養之意
    願（本院113年11月7日訊問筆錄參照）。（二）經本院函請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派員進
    行訪視，訪視報告略以：1.出養必要性：觀察被收養人生母
    身心及經濟狀況應尚屬穩定，另被收養人生母稱收養人父母
    應可幫忙照顧被收養人，而被收養人生母對於被收養人未來
    之照顧安排皆有初步想法，惟考量本件即便法院認可收養，
    被收養人生母權利義務不會有所變動，故本件應無需討論被
    收養人生母之出養必要性。2.收養人現況：收養人現年54歲
    ，觀察收養人外觀並無明顯影響其行為能力之情事，收養人
    目前擔任碼頭安檢人員，自稱收入可維持家計。另收養人與
    被收養人生母於110年認識，於111年登記結婚，至今婚齡1
    年多，收養人稱與被收養人生母會共同討論事情，家庭分工
    應屬明確，且收養人稱不會去聲請終止收養，評估收養人收
    養態度應屬積極。3.試養情形：被收養人平時住在越南，而
    收養人稱其曾去越南找過被收養人，且被收養人住越南時，
    收養人會透過被收養人生母手機與被收養人視訊，另被收養
    人於113年10月26日來台灣，目前住在收養人家中，預計113
    年11月10日又會返回越南，然本會認為被收養人居留在台灣
    時間尚短，較難評估其試養狀況。被收養人現年11歲，經本
    會社工請翻譯人員協助和被收養人說明收養在法律上的意涵
    ，被收養人表示可以了解，被收養人並稱同意被收養。4.綜
    合評估：評估收養人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皆屬穩定，且收
    養人對於法院認可收養後，關於被收養人照顧也有初步規劃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也清楚知悉收養實質意涵以及未來
    對於被收養人應盡的權利義務，評估收養人應已準備好扮演
    父親的角色，亦具備足夠的能力可以負擔被收養人的照顧責
    任，又本件被收養人生父已過世，考量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
    後，能補足被收養人對於父親角色的空位，亦能讓被收養人
    生母與被收養人團聚生活，評估本案應具有收養之合適性，
    建議本案宜認可收養等語。以上，有該基金會113年11月5日
    財龍監字第113110015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情，認收養人已與被收養人生母結婚，且收養人
    之經濟能力穩定，身體狀況正常，足以對被收養人為妥善之
    照顧。被收養人乙○○○係12歲之未成年人，於本院審理時，
    表示同意由收養人收養，子女意願應予以尊重。綜觀全案卷
    證及主管機關訪視報告所示，堪認本件收養並無得撤銷或無
    效之原因，亦無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且亦符合越南收
    養法規，復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自應予認可，並自本
    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113年11月7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時發
    生效力。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3條，
    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144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甲○○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收養乙○○○為養女，應予認可。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收養人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聲請人即被收養人乙○○○（女、000年00月0日生）生母丙○○之配偶，於113年11月7日經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同意（被收養人父梁○○於104年4月22日死亡），收養人與被收養人訂立書面收養契約書，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聲請本院認可；並提出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吉祥醫事檢驗所檢驗報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在職證明、經我國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認證之被收養人居住資料證明、讓兒童當養子女之同意書、被收養人出生證明及被收養人生父死亡證明書為證。
二、按收養事件，其中一方為外國人者，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4條第1項規定，收養之成立及終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之本國法。收養人為中華民國人民，被收養人乙○○○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以下簡稱越南）人，有出生證明書在卷可憑，故本件有關收養成立，即應適用被收養者本國法即越南法律規定及收養者本國法即我國法律規定。次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者，得單獨收養；子女被收養時，應得其父母之同意；滿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2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身分為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民法第1079條第1項、第1074條第1款、第1076條之1第1項本文、第1076條之2第2項、第3項、第1079條之1及第1079條之3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越南收養法第29條規定，常住外國之外國人，應符合本法律第14條與個別國家相關法律條文所有規定；依同法第8條第1款、第2款、第14條規定，外國人收養越南小孩，應符合下列要件：1.未滿16歲兒童們可供收養；若收養人為繼父母、母方或父方之姑姨伯叔舅父，則自16到18歲兒童們可供收養。2.收養人應具有十足行為能力，且有十足健康、經濟條件及膳宿設備以確保被收養兒童之照護、扶養與教育，如收養人為繼父母，則不適用。3.收養人至少較被收養人年長20歲。4.具有良好道德風尚。5.收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失去申請收養資格：（一）對彼等子女們某些父母權利遭受限制。（二）為教育、醫療在法律教育中心接受行政制裁服刑中。（三）在監服刑中。（四）因蓄意干犯他人生活、健康、尊嚴及榮譽，虧待祖父母、雙親、配偶、子女們或照護人，誘惑、脅迫、或隱藏青少年罪犯、非法買賣、交換、侵佔兒童們其中任何一項罪行而被判刑，在犯罪紀錄上不得減刑者。
三、經查：（一）被收養人乙○○○為7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其與收養人甲○○於113年11月7日訂立書面收養契約，由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為養女，並經被收養人生母丙○○同意，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確有收養之合意，經收養人、被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到庭陳明收養、同意收養及出養之意願（本院113年11月7日訊問筆錄參照）。（二）經本院函請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派員進行訪視，訪視報告略以：1.出養必要性：觀察被收養人生母身心及經濟狀況應尚屬穩定，另被收養人生母稱收養人父母應可幫忙照顧被收養人，而被收養人生母對於被收養人未來之照顧安排皆有初步想法，惟考量本件即便法院認可收養，被收養人生母權利義務不會有所變動，故本件應無需討論被收養人生母之出養必要性。2.收養人現況：收養人現年54歲，觀察收養人外觀並無明顯影響其行為能力之情事，收養人目前擔任碼頭安檢人員，自稱收入可維持家計。另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於110年認識，於111年登記結婚，至今婚齡1年多，收養人稱與被收養人生母會共同討論事情，家庭分工應屬明確，且收養人稱不會去聲請終止收養，評估收養人收養態度應屬積極。3.試養情形：被收養人平時住在越南，而收養人稱其曾去越南找過被收養人，且被收養人住越南時，收養人會透過被收養人生母手機與被收養人視訊，另被收養人於113年10月26日來台灣，目前住在收養人家中，預計113年11月10日又會返回越南，然本會認為被收養人居留在台灣時間尚短，較難評估其試養狀況。被收養人現年11歲，經本會社工請翻譯人員協助和被收養人說明收養在法律上的意涵，被收養人表示可以了解，被收養人並稱同意被收養。4.綜合評估：評估收養人身心、經濟及支持系統皆屬穩定，且收養人對於法院認可收養後，關於被收養人照顧也有初步規劃，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也清楚知悉收養實質意涵以及未來對於被收養人應盡的權利義務，評估收養人應已準備好扮演父親的角色，亦具備足夠的能力可以負擔被收養人的照顧責任，又本件被收養人生父已過世，考量收養人收養被收養人後，能補足被收養人對於父親角色的空位，亦能讓被收養人生母與被收養人團聚生活，評估本案應具有收養之合適性，建議本案宜認可收養等語。以上，有該基金會113年11月5日財龍監字第113110015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在卷可憑。
四、本院審酌上情，認收養人已與被收養人生母結婚，且收養人之經濟能力穩定，身體狀況正常，足以對被收養人為妥善之照顧。被收養人乙○○○係12歲之未成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同意由收養人收養，子女意願應予以尊重。綜觀全案卷證及主管機關訪視報告所示，堪認本件收養並無得撤銷或無效之原因，亦無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之情事，且亦符合越南收養法規，復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自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時起，溯及於113年11月7日簽訂收養書面契約時發生效力。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3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林怡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　記　官　劉筱薇



